
貝萊德全球基金(SICAV)(「本公司」)
註冊辦事處：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6317

投票用紙（「表格」）
請於2016年2月17日盧森堡時間午夜前遞交或傳真已填妥的投票用紙至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如上）或其過
戶代理人（地址：J.P.Morgan Luxembourg S.A., 6C, route de Trèves, L-2633 Senningerberg, Luxembourg，
傳真號碼：+44 207 743 1143）。

股東(一名或多名)姓名 （請參閱下文附註1）

以下的簽署人:

為以下數目的

貝萊德全球基金(SICAV)股份的持有人

就謹訂於2016年2月22日盧森堡時間上午11時正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議程如下： 

議程

1.	 接納董事報告及核數師報告，並批准截至2015年8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2.	 批准支付截至2015年8月31日止年度的股息。

3.	 解除董事就截至2015年8月31日止年度內在授權範圍內採取的所有行動的責任。

4.	 重選Frank	Le	Feuvre先生、Nicholas	Hall先生、Alexander	Hoctor-Duncan先生、Francine	Keiser女士、Bruno	Rovelli先生及
Geoffrey	Radcliffe先生為董事，至2017年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之時為止。

5.	 批准董事酬金。

6.	 重選PricewaterhouseCoopers	Société	Coopérative	為核數師，至2017年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之時為止。

第一項決議案

大會議決批准截至2015年8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贊成 以 (股份數目)股份

反對 以 (股份數目)股份

棄權 以 (股份數目)股份

第二項決議案

大會議決批准支付截至2015年8月31日止年度的股息。

贊成 以 (股份數目)股份

反對 以 (股份數目)股份

棄權 以 (股份數目)股份

第三項決議案

大會議決解除董事就截至2015年8月31日止年度內在授權範圍內採取的所有行動的責任。	

贊成 以 (股份數目)股份

反對 以 (股份數目)股份

棄權 以 (股份數目)股份



貝萊德全球基金(SICAV)(「本公司」)
第四項決議案

大會議決重選Frank	Le	Feuvre先生、Nicholas	Hall先生、Alexander	Hoctor-Duncan先生、Francine	Keiser女士、Bruno	Rovelli先生及
Geoffrey	Radcliffe先生為董事，至2017年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之時為止。

贊成 以 (股份數目)股份

反對 以 (股份數目)股份

棄權 以 (股份數目)股份

第五項決議案

大會議決批准董事酬金。

贊成 以 (股份數目)股份

反對 以 (股份數目)股份

棄權 以 (股份數目)股份

第六項決議案

大會議決重選PricewaterhouseCoopers	Société	Coopérative	為核數師，至2017年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之時為止。

贊成 以 (股份數目)股份

反對 以 (股份數目)股份

棄權 以 (股份數目)股份

請於適當空格填上「X」號，以表示閣下擬以多少數目的股份就有關決議案作出投票決定。倘若閣下並無就任何一項決議案於空格內填上「X」號，

應視作廢票。

本投票用紙（「表格」）必須於2016年2月17日盧森堡時間午夜前遞交至本公司或其過戶代理人。本公司於該截止時間後收到的或沒有有效簽署證
明的任何投票用紙（「表格」），將不計入法定人數之內。

股東(一名或多名)簽署

日期：2016年 月 日

附註
1.	 	請於所提供的空位以正楷填上閣下的姓名及地址或註冊辦事處。倘若記名股份為聯名持有，投票的權利必須共同行使。故此，所有聯名持有人必須於本投票用紙下端所提供的空

位簽署。公司可由獲正式授權的主管人員親筆簽署本投票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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